
第五季度業績報告

2010

B.A.L.
變靚D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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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
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
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
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本報告（變靚D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
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
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
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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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營業額約為
168,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45%。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虧損淨額約
為4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48%。

•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
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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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靚D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報告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五個月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2 35,701  34,594  167,904  306,672  272,078
銷售成本  (9,152 ) (5,390 ) (34,495 ) (151,149 ) (145,759 )          

毛利  26,549  29,204  133,409  155,523  126,319

其他所得及增益 2 1,008  1,433  16,156  7,974  6,541
服務、銷售及分銷成本  (20,893 ) (25,703 ) (116,544 ) (137,756 ) (112,053 )
行政開支  (9,262 ) (10,094 ) (47,627 ) (56,423 ) (46,329 )
其他經營開支  (6,121 ) (3,161 ) (29,156 ) (58,613 ) (55,452 )          

經營虧損  (8,719 ) (8,321 ) (43,762 ) (89,295 ) (80,974 )

融資成本  (343 ) (80 ) (869 ) (1,071 ) (991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  (4 ) 3,884  3,8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9,062 ) (8,401 ) (44,635 ) (86,482 ) (78,081 )
所得稅支出╱抵免 4 –  –  –  360  360          

本期間虧損  (9,062 ) (8,401 ) (44,635 ) (86,122 ) (77,721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062 ) (8,434 ) (44,635 ) (85,805 ) (77,371 )

少數股東權益  –  33  –  (317 ) (350 )          

本期間虧損  (9,062 ) (8,401 ) (44,635 ) (86,122 ) (77,721 )
          

以本期間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計算之
 每股虧損

    （重列）    （重列）  （重列）

 －基本 6 0.4港仙  4.9港仙  7.8港仙  57.3港仙  266.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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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
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除投資物業、若干被列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金融資產
之金融工具，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均以公平值列值外，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
本法編製。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十五個月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
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該等賬目乃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閱。

2. 收入及其他所得及增益

收入亦是本集團營業額，指售出之美容產品及持作轉售之物業減折扣及銷售
退貨之發票總值、來自提供美容和美容診所服務及美容課程之合同收入之適
當比例，以及按投資物業租約條款得出租金收入之適當比例。

 截至 截至 截至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五個月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美容服務及出售美容產品 18,999  20,945  95,198  113,910  92,965
美容診所服務 16,564  13,515  72,036  66,943  53,428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38  134  670  731  597
美容課程學費 –  –  –  861  861
銷售持作轉售之物業 –  –  –  124,227  124,227          

 35,701  34,594  167,904  306,672  272,078
          

   （重列）

其他所得及增益
特許經營權費收入  –  –  235  569  569
利息收入  370  401  1,969  2,851  2,450
分租辦公室物業之
 租金收入  277  235  1,256  1,172  937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58  303  947  914  611
證券投資之增益  –  –  10,676  –  –
其他  303  494  1,073  2,468  1,974          

  1,008  1,433  16,156  7,974  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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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截至 截至 截至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五個月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a) 按業務分類之營業額

 美容服務及出售
  美容產品 18,999  20,945  95,198  113,910  92,965
 美容診所服務 16,564  13,515  72,036  66,943  53,428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38  134  670  731  597
 美容課程學費 –  –  –  861  861
 銷售持作轉售之物業 –  –  –  124,227  124,227          

  35,701  34,594  167,904  306,672  272,078
          

 截至 截至 截至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五個月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b) 按地區分類之營業額

 香港 25,915  26,226  122,922  262,844  236,618
 中華人民共和國 5,782  4,584  25,435  24,590  20,006
 澳門 4,004  3,784  19,547  19,238  15,454          

  35,701  34,594  167,904  306,672  272,078
          

4.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
溢利（二零零九年：零港元），故並無就所得稅作撥備。

5.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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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
普通股股數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計算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止十五個月 止十二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千港元） (9,062 ) (8,434 ) (44,635 ) (85,805 ) (77,371 )

         

   （重列）    （重列）  （重列）

已發行加權平均
 普通股股數 2,329,216,234  170,441,290  570,744,218  149,872,925  29,016,765

         

每股基本虧損
 （以港仙計） 0.4  4.9  7.8  57.3  266.6

         

(b) 攤薄

由於未行使購股權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以及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各月對各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
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以及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各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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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少數股東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權益  總權益 
         保留溢利
     資本    ╱（累計    投資  購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虧損）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實繳盈餘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94,961  19,588  278  17  29,650  28,327  11  1,573  –  174,405  –  174,40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  –  –  (2,179 ) –  –  (2,179 ) –  (2,179 )
本年度虧損 –  –  –  –  (77,371 ) –  –  –  –  (77,371 ) (350 ) (77,721 )                       

本年度已確認收入
 及支出總額 –  –  –  –  (77,371 ) –  (2,179 ) –  –  (79,550 ) (350 ) (79,900 )

因出售部分附屬公司
 權益產生 –  –  –  –  –  –  –  –  –  –  817  817
於出售時將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變動變現 –  –  –  –  –  –  (11 ) –  –  (11 ) –  (11 )
以股權結算之
 購股權安排 –  –  –  –  –  –  –  1,655  –  1,655  –  1,655
供股 47,480  (1,447 ) –  –  –  –  –  –  –  46,033  –  46,033
配發股份 1,400  4,159  –  –  –  –  –  –  –  5,559  –  5,559
股本削減 (135,319 ) –  –  –  –  –  –  –  135,319  –  –  –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十月三十一日 8,522  22,300  278  17  (47,721 ) 28,327  (2,179 ) 3,228  135,319  148,091  467  148,558

以股權結算之
 購股權安排 –  –  –  –  –  –  –  1,223  –  1,223  –  1,22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  –  –  1,060  –  –  1,060  –  1,060
配發股份 4,400  38,248  –  –  –  –  –  –  –  42,648  –  42,648
股本重組 (8,181 ) –  –  –  –  –  –  –  8,181  –  –  –
本期間虧損 –  –  –  –  (35,573 ) –  –  –  –  (35,573 ) –  (35,573 )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4,741  60,548  278  17  (83,294 ) 28,327  (1,119 ) 4,451  143,500  157,449  467  157,916

以股權結算之
 購股權安排 –  –  –  –  –  –  –  127  –  127  –  12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  –  –  71  –  –  71  –  71
紅股發行 18,963  (18,963 ) –  –  –  –  –  –  –  –  –  –
本期間虧損 –  –  –  –  (9,062 ) –  –  –  –  (9,062 ) –  (9,062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23,704  41,585  278  17  (92,356 ) 28,327  (1,048 ) 4,578  143,500  148,585  467  14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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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營業額約為168,0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45%。（去年銷售物業之營業額約為124,000,000港
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售出任何物業，故導致營業額大幅下跌。本期
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45,000,000港元。

美容服務及銷售美容產品

於本期間，美容服務及銷售美容產品業務之營業額約為95,000,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而言跌幅約為16%。

本集團荃灣分店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停業。

美容診所服務

於本期間，該分部之營業額約為7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而言增幅
約為8%。

美容課程

該分部於回顧期間並無錄得營業額。

銷售持作轉售物業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該分部並無錄得營業額。本
集團之投資物業一直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租金收入。

於金融工具及上市股份之投資

該分部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毛損約1,200,000港
元（包括金融工具及手頭證券市價之調整）。

展望

儘管香港尚未自金融風暴中完全復甦，惟本集團財務實力雄厚，故本集團
自信其表現將於全球經濟復甦後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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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就可能收購中國礦業公司65%股權訂立
諒解備忘錄。本公司認為，可能收購事項實為本集團進軍銅礦開採產業之
契機，必將為本集團開拓收入來源，從而改善本集團之未來財務表現及盈
利能力。

未來計劃及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新商機，以在條件具備時擴大其業務範圍。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澳門、中國及香港經營八間美容服
務中心、七間醫療中心，以及經營一個貨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為附屬公司之租務協議、按揭貸款及
廣告合約向第三者作出企業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注意到一名顧客發出之普通加簽令
狀，控告附屬公司約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中旬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中旬期間，
因疏忽及╱或違反執行瘦身療程及╱或醫療服務之責任，而導致個人損
傷、損失及損害。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及截至批准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當
日，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購股權計劃

(a)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股東批准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全職或兼職
僱員、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建議授出可認購本
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最
多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30%。認購價將由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及
為下列三者中之最高者：(i)股份面值；(i i)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本公
司股份所報收市價；及(i i i)緊接建議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
公司股份所報平均收市價。

所有以股份支付之僱員薪酬將以股權結算。本集團並無法律或推定
責任購回或結算該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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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申報期間呈列之購股權及有關行使價如下：

       已行使╱
 於二零零八年      註銷╱      於二零一零年      每股
承授人類別 十月三十一日  已授出  已調整*  已已失效  未行使  已調整**  一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僱員
 －合計 619,516  –  –  (619,516 ) –  –  –  20-6-05  22/6/05 – 21/12/08  2.7295
 －合計 379,296  –  (303,437 ) (75,859 ) –  –  –  27-2-07  27/2/07 – 26/2/09  14.2375 *
 －合計 1,399,180  –  (1,119,344 ) (279,836 ) –  –  –  27-9-07  27/9/07 – 26/9/09  6.5500 *
 －合計 1,424,412  –  (1,139,530 ) –  284,882  1,139,528  1,424,410  1-2-08  6/2/2008 – 5/2/2010  1.0000 **
 －合計 3,400,000  –  (2,719,985 ) (600,019 ) 79,996  319,984  399,980  5-5-08  5/5/2008 – 4/5/2010  0.2830 **             

 7,222,404  –  (5,282,296 ) (1,575,230 ) 364,878  1,459,512  1,824,390

其他合資格人士
 －合計 126,432  –  (101,146 ) (25,286 ) –  –  –  14-3-07  14/3/07 – 13/3/09  21.7550 *
 －合計 263,400  –  (210,720 ) (52,680 ) –  –  –  4-10-07  17/10/07 – 16/10/09  6.6450 *             

 7,612,236  –  (5,594,162 ) (1,653,196 ) 364,878  1,459,512  1,824,390
             

* 此反映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股份合併完成後已授出但未行使之購股
權之經調整行使價及數目。

** 此反映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紅股發行完成後已授出但未行使之購股
權之經調整行使價及數目。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19份購股權已獲行使及1,653,177份購股
權已失效。

授出之購股權公平值乃以柏力克－舒爾斯模式釐定。

總括而言，127,000港元之僱員薪酬開支已計入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期間之綜合收益表（二零零九年：421,000港元），相應金額已計入
購股權儲備。基於以股份付款的交易，並無負債予以確認。



- 10 -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之權益或短倉

(i) 董事或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
記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
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
短倉如下：

(a) 股份權益

長倉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之概
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約百分比

蕭若慈女士 實益擁有人 406,430 1,430 – 7,705,580 8,113,440 0.34%
  及家族權益    （附註1及2）

梁國駒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30 8,112,010 – – 8,113,440 0.34%
  及家族權益  （附註3）

附註：

1. Heavenly Blaze Limited乃由(i)執行董事蕭若慈女士之姪兒蕭
定一先生實益擁有46%；(i i)蕭若慈女士之胞弟蕭若元先生，連同
蕭若慈女士，代表其姪女蕭瑤瑤小姐及蕭雙雙小姐合共實益擁有
34%；(i i i)蕭若慈女士之姪女蕭定欣小姐實益擁有16%；(iv)鄭則
士先生實益擁有1%；及(v)一元製作室有限公司實益擁有3%，而一
元製作室有限公司乃由蕭定一先生實益擁有25%及蕭定一先生之繼
母侯麗媚女士實益擁有75%。

2. 蕭若慈女士及蕭若元先生為蕭瑤瑤小姐及蕭雙雙小姐之信託人。

3. 執行董事梁國駒先生為蕭若慈女士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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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何維新先生獲發行可換股貸款票
據，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每股經調整兌換價為5.50港元
（「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已要求及票據持有人已同意以代價5,000,000港元（與於
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各年，本金額相同）提早贖回本公司可
換股票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
十八日完成贖回程序。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可換股
票據尚未行使。

(c) 於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相關股份
  一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已發行
  尚未行使 股本概約
姓名 權益類別 之購股權 百分比

何維新先生（附註） 個人 1,424,410 0.06%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何先生獲發行每股經調整認購價為
1.00港元之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行
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
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
五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及短倉），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所述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
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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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及短倉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長倉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
姓名╱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百分比

蕭若元先生 實益擁有人、受控制法團 50,740,000 89,456,700 – 7,705,580 147,902,280 6.24%
  權益及家族權益  （附註1）  （附註2）

侯麗媚女士 實益擁有人及家族權益 89,456,700 58,445,580 – – 147,902,280 6.24%
   （附註1）

Shikumen Special 實益擁有人 – – 247,420,000 – 247,420,000 10.43%
 Situations Fund    （附註3）

附註：

1. 侯麗媚女士為蕭若元先生之配偶。

2. 蕭若慈女士及蕭若元先生為蕭瑤瑤小姐及蕭雙雙小姐之信託人。

3. Shikumen Special Situations Fund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各董事並不知悉
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擁有附有
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或有
關股本之期權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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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買
賣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一直遵守買賣規定標準。

合規顧問之權益

據本公司合規顧問粵海證券有限公司（「合規顧問」）提供之最新資料及通
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合規顧問或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
（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32條於本公司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本中擁有任何權益（包括購股權或認購有關證券之
權利）。

根據本公司與合規顧問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訂立之協議，合規顧問將就
其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止或直至根據該協
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終止該協議止期間擔任本公司合規顧問而收取費用。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詳述者外，本公司期內均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加以劃分，不應由同一
人擔任。

蕭若慈女士為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鑒於本公司之業務規模，以及本
集團之日常業務乃交由高級行政人員及部門主管負責，董事會認為由一人
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間之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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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相信，目前之架構可為本公司提供強而有力的一致領導及讓規劃
及執行業務決定及策略更有效率和更具效益。維持目前之架構符合本集團
之最佳利益，有利本集團之持續以具效益之方式經營及發展。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之指引以書面訂明
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有強先生、
蕭炎坤博士及徐沛雄先生組成。洪有強先生亦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季度報告及每
月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意見。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察本
公司之內部監控程序。委員會已審閱本報告之草稿及就此提出建議及意
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集團之成員公司概無於回顧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集團任何上市證
券。

董事名單

蕭若慈女士 － 執行董事
梁國駒先生 － 執行董事
梁芷柔女士 － 執行董事
洪有強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蕭炎坤博士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沛雄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變靚D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蕭若慈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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